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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教文字〔2019〕80 号

关于开展全市各学校规范办学行为专项检

查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直各有关学校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各学校办学行为，减轻学生课业负担，

深入推进课堂教学改革，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，促进各学段教

育规范发展，决定开展学期初专项检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检查范围

全市各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学校。

二、检查内容

1.幼儿园：是否提前教授小学课程内容，或者布置家庭作

业以及进行考试；是否以游戏为基本活动，尊重儿童的学习特

点与方式组织一日生活；是否设置区域和提供充足玩教具、游

戏材料和图书等满足儿童需要的环境；教师数量和资质是否能

够满足科学保教需求。

2.小学和初中：是否规范选用教学用书，是否使用指定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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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以外的教辅资料；是否开全、开足规定课程；是否严格执行

现行各科《课程标准》，零起点授课；有无随意增加教学内容、

加快教学进度、加深教学难度、延长学生在校学习时间、超量

布置作业等情况的发生；是否制定控辍保学工作方案并成立控

辍保学工作领导小组，是否针对疑似辍学学生落实人员动员劝

返，是否有劝返记录和照片，是否做到一生一案；是否实行了

阳光分班政策，是否有大班额或超大班额等。

3.高中：是否规范选用教学用书，是否使用指定目录以外

的教辅资料；是否开齐、开全、开足规定课程；是否严格执行

现行各科《课程标准》；是否有大班额或超大班额等。

二、时间安排

8 月 19 日—9 月 6 日。

三、检查方式

1.学校自查。各幼儿园、中小学校要对上述检查内容进行

细化，逐项做好相关工作。

2.县级检查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要结合实际，在开学

后自行组织对本辖区内幼儿园、中小学校进行检查。

3.市级抽检。市教育局将成立由市教育局基教科、市教育

学院相关人员组成的检查小组，对各县（市、区）及市直学校

进行检查。

4.检查采取查阅有关资料，随机听课、走访等方式进行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直各学校要高度重视本次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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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工作，认真组织，周密实施。

2.检查组对本次检查负有监督、指导责任，如在检查中发

现问题，有责任依据相关政策法规向学校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，

各地各学校应及时予以整改落实。

3.本次检查结果纳入目标责任书考核。

白城市教育局

2019 年 8 月 2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白城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9 年 8月20日印发



- 4 -


